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
金管銀法字第11302726631號

 

廢止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九十三年十月五日金管銀（一）字第○九三八○一一六五

八號令、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金管銀（一）字第○九四一○○○二二八號令（清單如附

件）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主任委員　彭金隆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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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 9月 6日金管銀法字第 11302726631號令附件清單 

發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摘要 

行政院金融監

督管理委員會 

93年 10月 5日 金管銀(一)字第

0938011658號令 

銀行發行無到期日累

積次順位債券是否依

證券交易法申請許可

之相關規定 

行政院金融監

督管理委員會 

94年 3月 23日 金管銀(一)字第

0941000228號令 

銀行辦理金融相關業

務負面表列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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